采购项目技术、服务、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bookmark: _Toc217446094]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东兴区2025年中央、省级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项目—双桥镇东山村山坪塘及配套提灌站管网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东山村3-5组整治山坪塘3口及配套提灌站管网4.5公里。
[bookmark: _Toc217446095]★二、采购范围
完成工程量清单全部施工内容。
工程量清单
	[bookmark: _Toc24511][bookmark: _Toc7881][bookmark: _Toc22844]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土建工程

	1
	挖沟槽土方
	4230.00
	m³
	

	2
	管沟回填夯实
	4140.00
	m³
	

	3
	管道破砼路面
	4.50
	m³
	

	4
	恢复20cm厚C30混凝土面层
	22.50
	m2
	

	5
	钢筋混凝土管DN400
	15.00
	m
	

	管网工程

	6
	HDPE管道DN160,1.25Mpa
	4500.00
	m
	

	7
	焊接法兰DN160
	30.00
	个
	

	8
	防盗阀门DN160
	15.00
	个
	

	9
	三通DN160
	5.00
	个
	

	1号山坪塘

	10
	土方开挖
	220.15
	m³
	

	11
	土方回填夯实
	199.75
	m³
	

	12
	C20混凝土垫层
	8.33
	m³
	

	13
	C25混凝土塘埂
	90.95
	m³
	

	14
	钢筋制作与安装
	0.795
	t
	

	15
	模板制作与安装
	446.04
	m2
	

	2号山坪塘

	16
	土方开挖
	204.00
	m³
	

	17
	土方回填夯实
	177.88
	m³
	

	18
	C20混凝土垫层
	9.00
	m³
	

	19
	C25混凝土基础
	15.45
	m³
	

	20
	10cm厚C25钢筋砼塘埂
	49.50
	m³
	

	21
	钢筋制作与安装
	0.380
	t
	

	22
	模板制作与安装
	140.31
	m2
	

	3号田埂

	23
	土方开挖
	86.43
	m³
	

	24
	土方回填夯实
	57.19
	m³
	

	25
	C20混凝土垫层
	3.66
	m³
	

	26
	C25钢筋砼田埂
	23.35
	m³
	

	27
	钢筋制作与安装
	0.297
	t
	

	28
	模板制作与安装
	156.36
	m2
	

	放水口

	29
	C20混凝土垫层
	0.21
	m³
	

	30
	C25混凝土基础
	0.31
	m³
	

	31
	C25钢筋混凝土墙
	0.66
	m³
	

	32
	C25砼盖板、闸板
	0.16
	m³
	

	33
	钢筋制作与安装
	O.020
	t
	

	34
	模板制作与安装
	3.92
	m2
	


★三、技术服务要求
1.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施工，必须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技术规范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验收合格标准。
2.质量要求
（1）工程质量要求：达到国家现行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及规范要求，工程质量等级合格。
（2）材料设备质量要求：材料、设备选用要满足设计和国家现行相关质量标准的要求。有合格证要求的材料、设备必须持有有关部门颁发的《产品合格证书》。
3.安全文明施工要求：满足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安全文明的相关要求。
4.安全承诺函：本项目施工过程中，若因成交供应商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提供承诺函）
★四、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服务期限：签订合同后50个日历天，完成该阶段工作。
3.合同价格形式：固定总价合同。
4.支付方式：
（1）付款方式：
① 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进场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30%作为预付款；
② 工程完成竣工结算且竣工资料双方确认提交齐全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97%。余3%为质量保修金，在缺陷责任期满2年后30天内无息退还。
（2）开票要求：
采购人在每次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应按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向采购人开具合法、合规的增值税发票，并提出付款申请，否则采购人有权不予支付当期工程款并不承担任何违约、损失或赔偿责任，直至提供合法、合规的增值税发票为止。如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发票不规范、不合法或涉嫌虚开，采购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税款、滞纳金、罚款等相关损失。

5.验收方式：
（1）验收由采购人组织、成交供应商配合进行，验收时间在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组织验收，如果施工达不到验收标准，成交供应商应在规定的时限内进行改正，如果届时工程仍未通过相关部门验收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赔偿采购人相关损失。工程价款按照通过验收部分的工程量计算(工程完工后，组织验收时间不计入工期)。工程完工结算以实际工程量进行收方并纳入结算，如需增加工程内容必须取得甲方同意并完善程序，否则不予纳入结算。
（2）双方对工程验收结果产生异议，应向双方认可的质量机构申请工程质量鉴定，并以鉴定结果为最终结果。质量鉴定机构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测所导致成交供应商对义务执行的时间延长，不计入成交供应商履行义务时间。
（3）验收合格结束后,签署验收合格报告,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验收结果应当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资金支付及履约条件挂钩，履约验收的各项资料应当存档备查。
（4）履约验收标准：应参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执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文件的要求，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以及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6.其他要求
（1）谈判文件、响应文件、承诺约定、合同的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以上各文件相互有冲突或不一致的地方，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2）验收合格后提供完整的《竣工验收资料》给予采购人备案，若有图纸资料还须提供纸质及电子版。
（3）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bookmark: _GoBack]注：其中带★为实质性参数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
